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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 四册，第十一 期，1 99 1 No． 1 ， 1 2 7－ 1 3 8

澳門的公共行政架構＊

J．E．Lopes Luí .s＊

1 ．澳門公共行政

1．1．章程基礎

由二月十七日第一／七六號法律核準並經九月十四日第五三／七九號法律及

五月十日第一三／九○號法律修訂之澳門組織章程管制澳門地區，訂立其法律、

組織及實質架構的主要基礎：

· 澳門地區爲一內部公法之法人，並在法律範圍內享有行政、經濟、財政及立法

自主 權 ；

· 澳門地區擁有具政治及立法權限的自我管治機構；

· 澳門地區具有由公共機關組成的行政當局，公共機關是它的專有機構，並可成

爲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資格的自治機關。

＊ 本文編寫之目的乃用作在“澳門公共行政的未來”研討會上發表的题爲“現時對澳門公共

行政的分析及評估”的講稿。該研討會由《行政》雜誌主辦，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及十一日

舉行。本文爲行政曁公職司就該問題寫成的多編文章及本地區現行關於該事項的多項法例的綜

合文章。本文設法簡明但盡量完全地介紹澳門公共行政，它的機構、部門及機關（宏觀及微觀

架構），其架構的整理標準以及關於該問題的現行規則

＊＊ 行政墍公職司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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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修憲後（七月八日第一／八九號法律），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

地區的問題列入第二九二條內，該條文尚賦予它擁有其自主權並適應其特殊情況

的本身司法組織。

1．2． 行政組織

在組織方面，公共行政的系統也就是機關及部門，公共機構及其人員的系統

，其目的是發展及管制爲確保正常滿足集體需要的一系列活動。

基此，適宜引進，即使是稍簡單的，公共行政機構及機關的槪念：

機關——公法的法人的主要原素，能夠形成及表達其意願，爲此擁有爲該目

的賦予它的工作上的權力。

部門——在有關機關領導下，爲正式達致公共行政之目標而組成之人力、物

力及財力架構綜合體。

公共行政之目標及權力可以界定，以使基於所得利益範圍的原則，將之分爲

中央行政及地方行政：

中央行政 ：包括達致關於本地區整體之一般利益，得以：

直接方式實現——直接行政——倘該行政由隸屬政府機構之中央本身機構及

機關；或，

間接方式——間接或機構行政——倘交與獨立工作但受政府機構監管的具有

法人資格及自治的機關。

地方行政：由從事本地利益的機關及部門組成，該等利益直接及特別關於在

特定地理範圍（市或市政區）內之居民。

1 ．3 ． 公共部門

通過在其內部組織內之管理機構及機關進行直接中央行政之機構，其活動在

本地區自我管治機構或管理司法之機構之監管下發展，該等機構通常稱爲公共部

門，可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

簡單的或集合的部門——乃強烈從屬於政府管理機關的組織單位。

行政自主的部門 —— 爲即使在較少程度上，從屬政治機關，但在某些行政行

爲上，具有本身權限的管理機構的組織單位。

行政及財政自主的部門——聯合其機構之進行行政行爲的本身權限，賦予該

等機關管理有本身收入的專有預算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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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共機構

間接中央行政的行使係由通常稱爲公共機構的公法及分部範圍之具有法人資

格的機關，該等機構可反影不同程度的行政、財政及財產自主。自我管治機構對

它的活動的干預，體現在指導及監護的權力上，公共機構可分爲：

具有法人資格的機關或公共機構（在狹義而言）——它的組織及運作與公共

部門一般略有不同。賦予此等機關法人資格爲一法律技術手段，其目的爲改善本

身機關的效率。

公共基金會——以財產及其收益爲主要成分的基金會，該法人的存在爲確保

一宗特別基金的管理，它的資本來自撥與某項公共目的之收入。

公共企業——爲企業型組織，具公法人資格，其活動由一公、私法混合的特

殊制度所管制。主要之特色爲其基體聯合由公共機構領導及監察的專爲公用的資

金。澳門地區現時沒有這種企業。

公共團體——具有法人資格但有團體性質的機構（基本上構成負有繼續間接

行政任務的一組公共及／或私人機構）。

2． 行政之宏觀架構

2．1．政府系統

澳門地區擁有自己的政府，它的架構一分爲二，總督和立法會，通過該架構

在澳門組織章程賦予的自主權範圍內，確保兩個機構行使立法職務及確保執行職

務由總督在各政務司及諮詢會之協助下行使。

2．2．澳門總督

總督係由共和國總統委任，有以下特別權限：

·在澳門地區內代表共和國總統，共和國議會及共和國政府；

·在對內關係上代表本地區，在對外關係上代表共和國總統；

·承擔對內安全事宜之責任，而在地區之對外安全事宜之權限屬共和國總統；

·根據法律採取必要之措施恢復公共秩序；

·行使立法職能，簽署及頒佈法律、法令，規範法律及法例之執行，宣佈訓令及

批 示 ；

·領導本地區之總政策，訂定貨幣及金融市塲的結構；

·保障司法當局的自由、執行職務的全權性，以及其獨立性；

·管理本地區財政，訂定結構及管制貨幣和金融市塲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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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架構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

施政工作在一般範圍內由一諮詢架構協助進行，諮詢委員會由總督委任的五

名委員及民選五名委員組成。五名民選委員中三名由代表社會利益之團體之領導

機構選出，兩名由有關市議會成員中選出。

執行架構（政府）是非正規的，總督由最多七名政務司協助確保政策的協調

，政務司由共和國總統經總督建議而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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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權的組織架構目前包括七個管理範圍（見附圖——澳門公共行政組織圖

）：

司法暨自治機關行政：包括民事、刑事及司法認別系統、法律改革及法律翻

譯，以及市政區的監管。

運輸曁工務：包括本地區的整理及基建政策、公共工程、運輸、交通，以及

大型建設的協調工作。

經濟事務：包括工、商業、旅業、金融、貨幣及滙兌系統的管理，管制保險

活動，統計產品及博彩經營會計的監察。

衛生曁社會事務：包括衛生及醫療、社會保障及救濟系統的協調，勞工暨就

業政策以及居屋發展。

教育暨中央行政：包括教育及體育系統的協調、行政暨公職政策，以及社會

傳 播 。

保安：包括本地區內部公共安全及民防的協調工作。

過渡：包括關於澳門地區政治行政之過渡及本地化程序之事務的協調，以及

暫時包括文化事務。

在直接隸屬於總督，在法律規定，在遵守法院之命令及爲達致居民之正當利

益的前題下，所有本地區公共機關進行其工作，總督可將關於公共機關之所有或

若干事務的執行職權，授與各政務司或所屬的機關司長。

2．3．立法會

立法會由廿三名議員組成，由有選舉資格的市民中選出，其中八名由直接及

普選產生，八名由間接選舉產生，七名由總督委任。

每屆立法會有四個會期，每期通常不超過八個月，但可分爲二或三段期間。

立法會之權限爲：

·監督憲法、法規及法律在本地區的遵守；

·對澳門組織章程或其代替章程提供意見及提議修訂；

·根據其所擁有之立法權利，對於未保留予共和國主權機關或總督的一切事宜制

訂 法 律 ；

·授予立法許可，爲着拒絕追認或修改之效力的規定，審議總督的法令；

·訂定當地社會、經濟、財政及行政政策總方針；

·核准行政當局按照總督爲着翌年而作的建議，徵收收入與支付公共開支，審理

各經濟年度本地區之帳目；核准總督按照法律規定借入和借出款項，進行其他

信用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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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總督、政務司及行政當局的行爲；表決對施政方針的彈劾動議，該項動議

應詳細列明理由；

·對本地區有關的一切事宜提出大體上的意見。

2．4．司法行政

在未訂定本地區自己的司法組織基礎之前，司法行政繼續由共和國發出的法

律所管制，共和國總統聽取國務委員會及共和國政府後，有權規定由何時開始澳

門法院有完全的司法管轄權。

澳門法院是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只受法律約束。按法律制度，檢察院享有

適當的地位及自主。

目前除澳門法院外，在本地區行使司法權的尚有憲法法院、最高法院、里斯

本上訴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共和國審計院。

澳門現有兩初級法院及一行政法院：

·一般權限的法院在刑事問題上有只限於本地區民事及施行刑罰法院的司法權；

·刑事起訴法院有權進行初級起訴及反正起訴，並行使關於初步調查及保安程序

的司法職務；

·澳門行政法院有權審核行政團體及公共行政機構之帳目，以及行使審查關於本

地區機關權限的行爲及合約。

檢察院有在法院代表國家及自治機構，進行懲罰行爲及維護民主合法性和法

定利益 。

3． 中央行政架構

3．1 ．一般基礎

八月十一日第八五／八四／M號法令及七月卅日第八／八七／M號法律，訂

定本地區公共行政組織架構之一般基礎，制定在機關組成時有巨大靈活性的制度

，作爲在其組織的主要特徵。

該等法例所制定的原則適用於本地公共行政的所有機關部門，包括各自治機

關，但澳門保安部隊及法院之辦事處則除外，各市政廳應以該等規定作爲組織原

則 。

對於登記及立契部門、衛生部門、監獄及教育機構、司法警察司、立法會及

諮詢會之辦事處等言，架構原則應作出顧及其特殊性質及組織之所需適應後，加

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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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共部門之組織

本地區行政的公共部門之組織並非遵循嚴格的模式，而是基於達到實效的基

本目的所需的靈活性原則，同時依循以下的限制：

·在架構之觀點上，在組織的各部門或屬下部門與在運作上的不同範疇之間，無

論在等級方面或在數目方面均需盡可能正確相應；

·在制定人事編製的觀點上，工作的負擔與所需人事兩方面該互相平衡；

公共部門可以下列單位組成［第八／八七／M號法律第一條］：

·司級部門；

·司 署 ；

·廳 ；

·處 ；

·組 ；

·辦 事 處 ；

·科 。

重訂領導及指導人員地位之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八五／八九／M號法令，將一

級及二級司長合一及撤銷辦事處主任之職位，客觀地使該等組織上的職位無實際

適用性 。

但，對領導人員而言，該法例爲司級部門之司長設立了兩種不同的薪酬，對

以前架構等級有若干平行，給予該等薪酬時需考慮所負責之部門的質與量之比重

，主要重新採用其組織方面的理論。

3．3．架構模式

各司級機關爲直屬總督之組織性部門

·各個廳成爲司級機關組織性屬下部門。

·各個處爲司級機關或廳的有主要技術性質的組織性屬下部門。

·各個組爲各司級機關及組成司級機關的各廳及處或例外地組成各廳的各處的具

執行權及技術性質的組織性屬下部門。

·各個科爲具有行政性質之組織性屬下部門，可列入爲較高部門的組織性屬下部

門 內 。

各個組及分組的成立是根據七月十三日第六七／八五／M號法令，在各組織

屬下部門於職權上出現複雜性及不同性之情況下，而成立各組及分組，但各分組

的有關法例只能維持生效直至各有關機關重組時可能將之撤消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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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原因，下面介紹可能將機關之組織架構廳化及階級化之略圖，結合

已訂定的不同架構模式（經七月三十日第八／八七／M號法律修訂之八月十一日

第八五／八四／M號法令，並配合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八五／八九／M號法令）。

＊ ＊ ＊ 科 ＊ ＊ ＊

①在例外情況時，方可准許有三個以上的架構垂直發展等級。

作爲附屬部門的科，可獨立地，即使這個不是它的主要傾向，或與上面任何

等級架構一起設立，構成在組織上明顯地有行政性質的職務的最後等級。

上述組織架構可按照機關之特色，其參與範圍之性質或傳統名稱因素採用專

門名稱，但該名稱應明顯指出上述架構之其中一級。

對一些臨時性的特別計劃之實行，總督得以批示成立由公務員或合約人員組

成之計劃組。

3．4 ．組織法例

總督有權設立、重組或撤消公共部門，以及檢討有關人事編制，有關組織法

例應包括以下內容：

·法律性質及職責；

·未載於行政程序之一般法例的機構及屬下部門，有關權限及運作規則；

·人員，援引適用於有關職程的法律；

·倘有需要時，最後及過渡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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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及財政自主的機關之組織法例應訂定有關行政及財政制度及尚包括關

於財政及財產管理的一章。

編制內人員之撥款應只反影各機關在運作上所需之最低要求數目。

4 ．地方行政架構

4．1 ．法律制度

市政之行政在澳門已有悠久的傳統，而經年數百的澳門市政廳乃最具有代表

性之機關。

在七十年代中，本地區政府本身制度之改動，在地方行政架構上並沒有重大

的影響，直至八八年十月三日法律第二四／八八／M號之頒佈，始引入一項市政

廳的合法新架構，其有助於澳門環境，讓政府本身各機關擁有適當之權限實踐其

職責，並加強了獨立性及行政財政之自治權。

4．2 ．市政區

澳門地區之地方行政包括兩個市政區：

·澳門市政區設於以天主之命名之澳門市，座落自一五五三年起設於同一地點之

商業中心區內，包括澳門半島；

·海島市政區，正式建於一九二八年，總址在氹仔島，包括氹仔及路環島。

兩市政區均爲擁有其本身管理機關的公法法人，維護其本身及有關市民之利

益，擁有本身之資產並依照法律被賦予行政及財政之自治權，主要之職責爲：

·本身及屬其管轄範圍內資產的管理；

·發展、都市規劃及建設；

·公共衛生及基本清潔；

·文化、餘暇和體育活動；

·環境和有關居民生活質素的維護及保障。

市政機關爲市議會及市政廳；市政機關爲獨立的並在某權限範圍內及爲履行

有關市政廳之職責作出決議。

行政監護行使權屬於總督，總督可將之授予對公共行政事務有執行權限之政

務司：

＊在行使其監護權時，總督有權通過分析市政機關之會議錄監督其行政及所作出

決議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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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使其改正性監護權時，總督有權批準市議會之某些決議。

4．3 ．市議會

澳門市政區之市議會由十三名成員組成，其中十名爲選出成員（五名直接選

出，另外五名間接選出，代表市政區之社會利益），另三名由總督委任。

海島市政區之市議會由成員九人組成，其中六人爲選出成員（三名直選、三

名間選，代表市政區之社會利益），另外三名由總督委任。

市議會對議決下列事項有特別之權限：

·活動計劃及其修訂；

·市政區預算及補充預算；

·活動報告及市政區之管理帳目；

·各部門及長期性人事編制之組織架構及其修改；

·監督合法性之遵守；

·監察其決議之執行；

·要求關於市政廳任何行爲的資料、報告及解釋；

·主動或應市政廳之要求，就與市政區有利之任何事項發表意見；

市議會主席由市政廳長出任，市議會之秘書由其成員中選出。

4．4．市政 廳

維持忠貞議會傳統名稱的澳門市政廳及海島市政廳兩者均由主席一人，副主

席一人，及議員三人組成，彼等從市議會成員中，以下列方法選出：

·主席及一名全職市議員由總督以訓令委任；

·全職副主席及兩名兼職市政議員由市議會選出。

海島市政廳之組織現時受第二四／八八／M號法律第五一條所訂立之臨時制

度所管制，有全職之主席及副主席各一人，兼職議員一人，全部由市議會成員中

選出，並由總督以訓令委任。

市議會在下列範圍內擁有廣泛之權限：

＊各部門之組織及運作，其日常之管理及與市議會之關係；

＊都市規劃及建設；

＊公共衛生及基本清潔；

＊文化、餘暇及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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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 估

詳細分析政府部門的槪況非屬本文的範圍，然而，不作這些分析而要具體評

估公共行政的結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總的來說，亦可以綜合和本質地進行評估公共行政現有的若干情況：

●數目龐大的政府部門，計劃辦公室，委員會和其他機構或機關過度從屬於

執行權的成員，使統領工作因以下情況而負担過重：

—— 公共機構的一般自治管理權有限，令其性質猶如普通部門一般；

—— 政府與那些自治的部門及機關有着一種幾近直接管轄的，強大的監管

關係，尤其在財政方面，因它們的收入大部份都來自地區總預算册。

●行政運作的宏觀架構的龐雜，有時更以分散的形式層叠，使在類同範圍內

繼續存在重叠的缺點及增加它的組織規模上的不平衡。

●從屬部門層別過多，使上下之間的聯系綫過長，容許出現若干官僚作風。

●在行政及運作工具方面的組織層有某程度的膨脹，出現與本身相對規模倒

轉的情況。

●爲繼續一些策略性的目標以及策劃與管理一些政府與私人合作的項目，尤

其具有公共利益的建設方面，計劃辦公室的這個形象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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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府行政组織架構

一九九一年一月 行政曁公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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